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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會針對產銷履歷不合格產品(標籤)回收銷毀處理作業

建議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9年1月14日中畜驗字第1090080018號函。

二、查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(下稱本法)第14條規定略以：「

．．．經檢查或檢驗之結果不符本法規定之農產品及其加工

品，主管機關除依本法規定處罰外，得禁止其運出第一項所

定場所，並得命其限期改善、回收、銷毀或為其他適當之處

置。」，又查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略以：「

驗證機構應遵守其認證規範及認證範圍，並辦理下列驗證業

務：．．．八、對其受理驗證案件有關之申訴、違規使用或

仿冒事項之處理。．．．。」，合予敘明。

三、為使產銷履歷農產品經營業者依本法第14條規定，於期限內

辦理改善等措施，應由其驗證機構辦理監督、查證或其他必

要措施，方落實業者自主管理、機構驗證及政府稽查之三級

品管政策。是故，本會於108年12月19日以農牧字第1080044008
號函(諒達)請各產銷履歷畜禽產品驗證機構釐訂不合格產品(

標籤)回收銷毀處理作業機制一節，符合農產品驗證機構管

理辦法第11條第8款規定，且辦理情形可作為本會評估該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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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機構是否具有持續辦理驗證相關業務之能力，爰請貴會儘

速辦理。

四、至有關貴會建議農產品經營業者定期提報產銷履歷產品銷售

通路等訊息於資訊系統一節，業納入本會本年度工作計畫，

且符合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。俟

前開功能建置完成前，仍請貴會轉知業者配合辦理，即早掌

握產品銷售情形，倘實務上有相關建議，亦請送本會辦理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
副本：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、本會企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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